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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9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0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2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03年 12月 17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 ：：：： 2004年 1月 14日 (若議決延期，則
可延展至 2004年 2月 4日 )

第第第第 I部部部部 新訂附屬法例新訂附屬法例新訂附屬法例新訂附屬法例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第第第 541章章章章 )
《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263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此規例載列新訂條文，容許在選票上印上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的指明詳情。

2. 功能界別的候選人或地方選區提名名單上的單一候選人，將

可請求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在有關選票上印上候選人的個
人照片，以及訂明團體的登記名稱和標誌、候選人的登記標誌和 “獨立
候選人 ”或 “無黨派候選人 ”的字樣等詳情。

3. 至於有不同候選人的提名名單，候選人可請求選管會在有關

選票上印上該名單上任何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的個人照片，以及不

多於 3個訂明團體的登記名稱和標誌、該名單上不多於 3名候選人的登
記標誌，以及在各有關候選人姓名旁印上 “獨立候選人 ”或 “無黨派候選
人 ”等字樣的詳情。

4. 為方便在選票上印上訂明團體的名稱 (包括縮寫 )和標誌及個
別候選人的標誌，此規例就預先登記有關名稱及標誌訂定條文，並規

定提出要求的候選人須獲訂明團體同意，才可將其名稱和標誌作如此

用途。此規例亦就提出和處理登記名稱和標誌的申請，載列詳細的程

序條文。

5. 當局曾先後於 2003年 4月 24日及 10月 20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
委員會會議席上簡介有關建議。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但亦提出多

項觀點，供選管會考慮。在第二次會議上，委員亦建議成立小組委員

會，在有關規例備妥時對其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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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議員可參閱選舉事務處於2003年12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以了解有關的進一步資料及印有指明詳情的選票樣本。

7. 此規例將於2004年2月6日起實施，但第 2部 (請求在選票上印上
關於候選人的詳情 )則會在選管會指定的日期起實施。本部從技術角度對
此規例的研究仍在進行中。

第第第第 II部部部部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人事登記條例》《人事登記條例》《人事登記條例》《人事登記條例》 (第第第第 177章章章章 )
《申請新身分證《申請新身分證《申請新身分證《申請新身分證 (1958至至至至 1963年出生人士年出生人士年出生人士年出生人士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264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8. 藉此項由保安局局長根據《人事登記條例》 (第 177章 )第 7B(1)
條作出的命令，《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 (第 177章，附屬法例E)
附表 2現予以修訂，在  

“1964或 1965 2004年 1月 12日至 2004年 3月 13日 ”

之前加入下列各項——

“ 1958或 1959 2004年 7月 26日至 2004年 9月 25日
1960或 1961 2004年 5月 24日至 2004年 7月 24日
1962或 1963 2004年 3月 15日至 2004年 5月 22日 ”。

9. 此命令指定須在各指明期限內到 9間智能身分證中心的任何
一間申領身分證的人士類別。這是全港身分證換領計劃自2003年8月18日
推行以來的第二周期，並涵蓋在 1958至 1963年間出生的香港居民。於
指明限期內不在香港的居民，可於回港後 30天內申領新身分證。議員
可參閱保安局於 2003年 12月 12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了解
有關的進一步資料。此命令將於 2004年 2月 5日起實施。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及巿政條例》生及巿政條例》生及巿政條例》生及巿政條例》 (第第第第 132章章章章 )
《《《《 2003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 生及巿政條例生及巿政條例生及巿政條例生及巿政條例 (公眾遊樂場地公眾遊樂場地公眾遊樂場地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4)(第第第第 4號號號號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26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0. 藉此項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下稱 “該條例 ”)第 106(1)及 (6)條作出的命令，恆康街花園及新
慶村兒童遊樂場現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而赤柱遊樂場則停止撥作

公眾遊樂場地用途。該條例附表 4的公眾遊樂場地列表亦相應作出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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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第第第 571章章章章 )
《《《《 2003年證券及期貨年證券及期貨年證券及期貨年證券及期貨 (穩定價格穩定價格穩定價格穩定價格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第第第第 266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1. 此修訂規則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在
諮詢財政司司長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下稱 “該條例 ”)
第282及306條訂立。此規則修訂《證券及期貨 (穩定價格 )規則》(第571章，
附屬法例W)(下稱 “該規則 ”)附表 4，加入以下條文作為第 1項——

“項 指明條文 訂立有關指明條文的

指明團體或主管當局

1. 《市場行為指引》第 2章  
《穩定價格規則》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 ”。

12. 此規則將依據其條文進行的穩定價格行動，豁除於該條例的

市場失當行為條文的適用範圍之外。該規則第 15條將此項豁除規定擴
及在海外市場按照該規則附表 4指明的認可司法管轄區的穩定價格規
則進行的穩定價格行動。為施行第 15條，修訂規則指定英國的《穩定
價格規則》為指明條文。證監會與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已就在彼此的

司法管轄區內認可有關穩定價格規則進行磋商。預計金融服務管理局

會在短期內向該規則發出認可。議員可參閱證監會於2003年 12月9日發
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了解進一步的背景資料。

13. 證監會於2003年7月18日就修訂規則發出諮詢文件，以徵詢公眾
意見。據該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證監會接獲兩份意見書，而該兩

份意見書均支持認可有關的英國規則。

14. 修訂規則將於2004年 2月 6日起實施。

第第第第 III部部部部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 2003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0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8號號號號 )
《《《《〈〈〈〈 2003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200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8號號號號 )2003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第第第第

26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藉此項根據《 2003年公司 (修訂 )條例》
(2003年第 28號 )(下稱 “該條例 ”)第 1(2)條作出的公告，已指定 2004年 2月
13日為該條例 (第 67條除外 )開始實施的日期。

16. 該條例旨在實施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有關股東權益及董事

的 17項建議。該等建議包括強制執行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的
條款、調低有關股東提出建議的最低規定、藉普通決議將董事免任、

使董事須為其候補人的作為及不作為承擔法律責任、為 “影子董事 ”提
供法定定義、容許公司為高級人員及核數師彌償，並為董事及高級人

員投保。該條例的條文已在該條例獲得通過成為法例前，交由一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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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委員會研究 (請參閱該法案委員會報告立法會CB(1)2007/02-03號文
件 )。

17. 第 67條修訂《公司條例》 (第 32章 )第 158C條，並規定公司註
冊處處長須備存及維持一份出任公司董事或私人公司備任董事的人士

的登記冊。該條會在公司註冊處對其資訊系統完成所需的修改後實

施。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檔號：C2/1/55(03) Pt 27)，以了解有關的進一步資料。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59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AI)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59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AI)2003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26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8. 勞工處處長藉此項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
割 )規例》 (第 59章，附屬法例AI)(下稱 “該規例 ”)第 1(2)條作出的公告，
已指定 2004年 3月 1日為該規例第 3、 6及 7條開始實施的日期。

19. 此規例於 2001年11月28日藉立法會決議獲得通過，並於2001年
11月 30日 (即其刊登憲報當日 )起生效，但藉此公告實施的條文除外。此
規例並無交由任何小組委員會審議，因為議員認為無此需要。此規例

第 3條規定東主須確保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工作 (下稱 “有關工作 ”)只由
年滿 18歲及持有有效證書的人進行，或由學徒在此人的監督下進行。
第 6條規定，進行有關工作的人有責任在被要求時向職業安全主任出
示其有效證書。第 7條訂定違反此規例條文的罪行及罰則。議員可參閱
教育統籌局於 2001年 6月就此規例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EMB CR 1/2961/01)，以了解有關的進一步資料。

20. 當局並無就第 II及第 III部所報告的附屬法例諮詢立法會有關事
務委員會。本部亦無發現該等部分所報告的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

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張炳鑫 (第 263號法律公告 )
助理法律顧問顧建華 (第 264至 268號法律公告 )
2003年 12月 15日


